佛山市南海区城镇燃气安全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明确规范餐饮业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安装标准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经济促进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应急管理局、区消防救援大队：
　　近日，我办在开展用气场所专项安全检查的过程中，发现部分餐饮业用气场所仍然存在以家用式燃气报警装置替代防爆型燃气报警装置（以下简称“报警装置”）的情况，为加快推进餐饮业报警装置规范安装使用，现就相关安装规范标准明确如下：
　　按照《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推动全省餐饮业场所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的通知》（粤建城函〔2022〕287号）要求，以《可燃气体探测器第1部分：工业及商业用途点型可燃气体探测器》（GB15322.1-2019）、《城镇燃气工商业用户可燃气体报警装置选型、安装、使用指南》（T/FCGCA2-2022）为指引，餐饮业用气场所应当安装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范要求的防爆型报警装置，不得以家用型报警装置产品替代。
　　为此，请各镇（街道）、相关部门严格按照规范标准有效合力推进全区餐饮用气场所报警装置的合规安装，及时消除餐饮业场所用气安全隐患。

附件1：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推动全省餐饮业场所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的通知（粤建城函〔2022〕287号）.pdf
附件2：可燃气体探测器第1部分：工业及商业用途点型可燃气体探测器（GB15322.1-2019）.pdf
附件3：城镇燃气工商业用户可燃气体报警装置选型、安装、使用指南（TFCGCA2-2022）.pdf
　　               佛山市南海区城镇燃气安全监管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代章）
　　2022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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